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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

文号：交办运〔2022〕6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务院令第752号）
关于机动车驾驶培训许可调整为备案等部署要求，交通运输部修订颁布了《机动车驾驶
员培训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2年第32号，以下简称《规定》），自2022年11
月1日起施行。为做好《规定》贯彻实施工作，经交通运输部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充分认识《规定》实施的重要意义

机动车驾驶培训关乎人民群众学驾需求，关乎道路交通安全发展基础，是交通运输
系统重要服务领域之一。修订《规定》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决策
部署，适应当前驾驶培训市场发展新形势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
营商环境、推动提升机动车驾驶培训服务水平。《规定》明确了机动车驾驶培训备案管
理要求，规范了备案管理流程，完善了事中事后监管措施，是规范和加强机动车驾驶培
训管理，加快提升驾驶培训服务质量的重要依据和制度保障。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
充分认识《规定》修订的重要意义，认真组织宣贯培训，抓好《规定》贯彻落实，切实
转变管理方式，加强部门协同治理，推动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以下简称驾培机构）
不断优化服务举措、规范经营行为、提升培训质量，有力推动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高质
量发展。

二、加快推进机动车驾驶培训备案制度实施

在《规定》施行之日前，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证件仍在有效期内的驾培机构，可
继续按原许可事项开展培训业务，暂无需进行备案。已获得道路运输从业资格培训业务
许可的培训机构，在原许可证件有效期内还可以从事相应车型的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
业务。许可证件有效期内经营项目、培训能力、培训车型、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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